附件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综合服务中心服务内容

（一）经营管理服务

1.运营代办服务。提供注册登记、登记事项变更、档案管理、年报报送、财务代理、税务申报等代办服务。

2.市场拓展服务。组织金融保险对接、品牌打造、产销对接、物流流通、信息交流、科技赋能等商务服务。

3.社企对接服务。引入信贷、保险、科技、物流、网络零售、农产品加工类优质企业，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覆盖全产业链条的服务和产品。

4.政策咨询和技术指导服务。为经营主体提供发起成立阶段的前期辅导，经营过程中的规范提升、项目申报、技术指导、法律咨询，转型发展中纾困帮扶，合理退出市场时的破产清算、注销登记等服务工作。

5.交流培训服务。搭建农民合作社、成员相互间交流平台，创新农民合作社及成员培训方式，为农民合作社成员、准成员开展辅导培训服务。

6.其他服务。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委托的其他事项，或综合服务中心承接主体自行拓展的合法市场服务。

（二）专业农事服务

1.农业生产居间服务。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具体需求方和服务方之间提供组织联络、代办和监督服务，跟踪服务过程和服务反馈。

2.集中育苗(秧)。开展工厂化育秧(苗)中心，为经营主体提供统一育秧(苗)、统一供秧(苗)服务。

3.烘干加工。提供粮食等作物的统一烘干、统一仓储、统一清理、统一加工服务。

4.农技服务。提供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测土配方、统防统治、田间诊断、农产品质量检测等服务。

5.农资配送。提供种子(种苗)、肥料、农药、农膜等农资集中采购、统一配送服务。

6.农机维修。提供农机具检查、维修、保养及关键零部件配送等服务，鼓励升级为整机销售、配件供应、维修保养于一体的农机4S服务。

7.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处理。提供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农药废物包装物等农业废弃物集中处理服务。

8.仓储保鲜冷链。鼓励自建、合作建设或利用现有仓储保鲜冷链设施设备，提供分拣包装、仓储、保鲜、初加工等服务。

9.农事研学。提供农业科普、农情教育、农耕体验、农业休闲观光等体验性服务，以及开展新技术试验示范，农创客孵化等。

（三）辅导员管理服务

1.专家咨询服务。建立农技、农经人才专家库，将符合条件且有意愿的农业技术人才专家聘用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辅导员，制定辅导员选聘管理办法，严格辅导员选聘标准，明确岗位职责，强化绩效评价，为经营主体提供专业辅导员人才支撑。

2.辅导员培训交流服务。定期开展辅导员培训，搭建全省辅导员相互交流平台，推动辅导员共同进步和人力资源共享共建。



